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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首先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做了介绍，

然后分析了我国税收政策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支持的现状，最后提出要进一步支持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税收政策选择。即从增值税、所得税等税收政策方面给以

优惠，为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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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 年 11 月 24 日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通过《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截至 2008 年

3 月底，全省共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9600 多个，成员 150 多万户，经营范

围涉及农林牧副渔等众多领域，以及农副产品储运、加工、购销等许多环节。通

过联合生产，规模经营，将分散的农户用产业联系起来，改变了千家万户独立面

对市场的处境，提高了农民组织化水平，促进了生产发展、是提高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  

一、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义  

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促进生产发展、提高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单家独户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种养面积小、产量低，农

业生产成本高，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加上信息不灵，科技含量低，经济实力弱，

农业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由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

织，通过联合生产，规模经营，可以有效地将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

组织起来，解决 “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对接和适应问题，以较低的交易成

本进入市场，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生活富裕的目的。  

1、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促进农业科技推广、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渠道  

建设新农村，应当重视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科技文

化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而搞好农业科技培

训，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的科技文化技能，则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成员提供

服务的主要职能之一。农民专业合作社为广大农民学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法

律等方面知识提供了平台，可以使农民在科技推广、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市场

营销、对外联系等方面得到锻炼，有利于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和合作精神，提高

适应市场经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3、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培养农民民主意识的有效场所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

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其最大的特点是“民办、民管、民受益”，实行自愿加入，民主管理。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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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与合作社社员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每个农民都有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

经济要求参与民主决策，进行民主监督的主观愿望和内在积极性。使得广大社员

在直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监督实践中，得到民主管理的锻

炼，逐步增强参与意识、民主意识和监督意识。  

二、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税收政策现状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我国还属于新型经济组织，而且尚未有统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税收优惠政策，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现行增值税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制暂行条例》规定：“种子、种苗、农用塑料薄膜和规

定的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饲料等农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销售的

自产初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包括粮食、蔬菜、烟叶、茶叶、园艺植物、

药用植物、油料植物、纤维植物、糖料植物、林业产品、水产品、畜牧产品等按

13%征收增值税”。由此可见，现行增值税虽然有对农业生产资料及初级加工农

产品的免税措施，但对农业投入物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优惠利率不够，保护支持

力度不够，对农产品深加工没有优惠政策。而且对木材、木器加工业按 17%的税

率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也不合理。  

2、现行所得税制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有待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

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

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其成员之间的交易活动，

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互济互利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可见，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是普通企业，而是一种特殊的农户联合体，即由单户农民按照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需要约定建立的互助互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应适用《企

业所得税法》。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税务部门却依据此项规定，向农民专业

合作社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国家对省级以下认定的农业龙头企业没有税收优

惠措施，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社会力量捐赠等是否免税没有明确规定。  

三、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目前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的税收政策应该主要从各税种的税收优惠方面考虑支持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发展。  
1、改革现行增值税制，提高农产品竞争力  
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必须降低农产品自身的成本，这就需要明确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

展的优惠税收政策：一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自产自销的农业产品和初加工农业产品，视同农

户销售自产农业产品免征增值税；二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从农民专业合作社购进的免税农业

产品，可按 13%的扣除率计算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三是扩大农产品初加工项目或不合理

的项目要重新界定；四是对从事农产品深加工的合作社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可在 3
年内免征增值税。  
2、改革现行所得税制，提高农民投资积极性  
要提高农民投资的积极性，就需要让农民从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主要应从以

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时修改《企业所得税法》，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社与个人独资企业、合

伙企业均不适用该法，而是按《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比

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事生产、农产品

流通、初加工等收入等同于为成员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所得，免征所得税；三是对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员的股息、红利等免征个人所得税；四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取得的社会力量捐赠给

予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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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其他相关税种，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民税收负担依然沉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必须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主

要表现为：一是对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本社成员签订的农业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购销合同，免

征印花税；二是对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提供的农业机械服务、排灌、植保、农牧保险等项目的

收入，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三是对合作社自用房产、土地、车船免

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车船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通过制订和完善相关

税收政策及配套措施，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最终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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